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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2)3 
麥麗嫻女士  
 
 
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秘書長 2 
戴燕萍女士  

 
高級議會秘書 (2)3 
何慧菁女士  
 
議會秘書 (2)3 
黎佩明女士  
 
議會秘書 (2)6 
區麗芬女士  

 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I. 選舉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在出席會議的委員中排名最先的涂謹申

議員主持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。涂謹申議員表

示，由於上次會議時間不足，提名程序尚未完成。

他表示，在上次會議上有 4 名委員獲提名擔任主席
一職，其中陳淑莊議員已當選為 2016-2017 年度
會期環境事務委員會的主席。根據《議事規則》

第 77(7)條，她不能獲提名擔任本事務委員會的主
席一職。因此，現時有 3 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(分
別為廖長江議員、劉小麗議員及梁頌恆議員 1)。  
 
2.  涂謹申議員邀請委員提名主席一職的其他

人選。楊岳橋議員提名林卓廷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胡志偉議員附議。林卓廷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3.  陳 克 勤 議 員 認 為 ， 由 於 劉 小 麗 議 員 及

梁頌恆議員未有按照《宣誓及聲明條例》(第 11 章 )
遵從有關作出誓言的規定，因此不應獲接納為候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作出裁決，宣布梁頌恆先生及游蕙
禎小姐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被取消就職立法會議員的資格，並已離任立
法會議員的職位，無權以立法會議員身分行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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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他要求將其意見記錄在案。陸頌雄議員表達相

若意見。涂謹申議員回應時表示，他已在上次會議

上就此作出裁決。  
 
4.  涂謹申議員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

票。根據投票結果，有 31 名委員投票予廖長江議
員、 2 名委員投票予劉小麗議員、1 名委員投票予
梁頌恆議員，以及 14 名委員投票予林卓廷議員。
涂議員宣布廖長江議員當選為 2016-2017 年度會期
的事務委員會主席。廖長江議員接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5. 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一席

的人選。盧偉國議員提名周浩鼎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何俊賢議員附議。周浩鼎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6.  胡志偉議員提名林卓廷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梁繼昌議員附議。林卓廷議員接受提名。委員再無

作出其他提名。  
 
7.  主席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。根據

投票結果，有 30 名委員投票予周浩鼎議員及 16 名
委員投票予林卓廷議員。主席宣布周浩鼎議員當選

為 2016-2017 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2016-2017 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8.  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繼續於每月第三個星

期一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舉行例會，但 2017年
1 月及 4 月的會議除外。委員亦同意，由於 2017 年
4 月第三個星期一為公眾假期，該月的例會應改於
2017 年 4 月 19 日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。委員同意採
納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擬議會議時間表。  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[立法會 CB(2)72/16-17(01)至 (02)號文件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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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委員察悉在會議席上提交的 "建議研究的
事項一覽表 "及 "跟進行動一覽表 "。事務委員會同意
在 2016 年 11 月 21 日 (星期一 )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
的下次會議上，討論政府當局建議的下列事項：  
 

(a) 《本地報刊註冊條例》的收費調整；
及  

 
(b) 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的實務安排。  

 
委員提出的事項  
 
政制發展、投票資格及 2016 年立法會選舉  
 
10.  黃碧雲議員認為應重啟政制改革，並要求

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其在此方面的計劃。  
 
11.  梁美芬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在內地居住

及工作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投票資格，因為對於該

等人士是否符合資格在香港的公共選舉中投票，這

點依然有欠清晰。  
 
12.  關於 2016 年立法會選舉，陳志全議員及
黃碧雲議員極為關注當局要求候選人填寫確認

書，作為提名程序的一部分。黃議員亦關注，在部

分面積細小的投票站外，不少選民需要輪候一段很

長的時間。張超雄議員關注，在部分投票站，累積

統計投票人數與實際點算的選票數目出現明顯差

異。張議員指出，據報居於安老院的選民被安老院

職員帶到投票站投票。他認為政府當局應處理此

事。張議員及李慧琼議員關注，部分合資格在區議

會 (第二 )功能界別選舉中投票的選民，不獲發該項
選舉的選票。  
 
13.  莫乃光議員建議，政府當局應在發出選票

的過程中加強運用資訊科技，以期縮短核實選民身

份所需的時間。蔣麗芸議員關注，部分候選人在投

票日數天前宣布 "退選 "，但他們卻呼籲選民投票予
一至兩名特定候選人。她認為這對其他候選人不公

平。她又認為地方選區選舉的提名門檻太低，應予

檢討。她進一步表示，部分需要在投票站工作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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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員向她表示，由於投票時間甚長，他們因為需要

在投票站工作而無法投票。她建議政府當局參照外

地的經驗，就縮短投票時間進行探討。  
 
14.  邵家臻議員表示，部分選民曾向他投訴，

表示登記成為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選民的資

格依然有欠清晰，政府當局應作出澄清。  
 
《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》  
 
15.  陳淑莊議員認為有迫切需要討論上述報

告，因為行政長官現屆任期已近結束。林卓廷議員

亦關注政府當局有否任何計劃，實施上述報告提出

的建議，令有關建議對新任行政長官在 2017 年 7 月
1 日上任後具約束力。張超雄議員建議盡快討論把
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(第 201 章 )第 3 及 8 條的適用範
圍擴展至涵蓋行政長官的事宜。  
 
平等機會委員會  
 
16.  陳志全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府向

平等機會委員會 ("平機會 ")提供的資助是否足夠。
他關注平機會是否有足夠撥款應付其經常性支

出，以及維持運作暢順。黃碧雲議員建議，事務委

員會亦應討論平機會為訴訟用途預留的撥款是否

足夠。  
 
17.  陳志全議員及陳淑莊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

討論政府當局就平機會於 2016 年 1 月發表的《有關
立法禁止性傾向、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

究報告》的結果，所採取的跟進行動。陳淑莊議員

及周浩鼎議員亦關注政府當局就平機會在進行歧

視條例檢討後提出的建議，所採取的跟進行動。  
 
政府檔案管理及資訊自由  
 
18.  陳淑莊議員、張超雄議員及姚松炎議員表

示，有關制定檔案法及資訊自由法的事宜值得盡早

討論。姚議員又建議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府當局有否

計劃開放更多資訊平台的事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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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事項  
 
19.  張超雄議員建議，政府當局在根據各項國

際人權公約向相關聯合國委員會提交報告前，應

諮詢事務委員會及公眾。邵家臻議員建議，當局應

邀請相關服務提供者就該等報告發表意見。  
 
20.  麥美娟議員察悉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

已就政府備存的 10 個常用公共登記冊向政府當局
提交檢視報告。她建議事務委員會盡快討論公共

登記冊所載個人資料的私隱保障事宜。  
 
21.  陸頌雄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在日後的會議

上，討論有關地區行政和加強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

的事宜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陸頌雄議員其後獲告知有關
地區行政和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的課題，

屬民政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。 ) 
 
22.  主席表示，他會與政府當局討論如何跟進

委員提出的各項事宜。  
 
 
IV. 其他事項 

 
23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1 時 58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6 年 11 月 10 日  
 
 
 


